
泗政办字〔2023〕24号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泗水县实施补充耕地项目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泗水县实施补充耕地项目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9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泗水县实施补充耕地项目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补充耕地工作，增加粮食产能，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山东省土地整治条例》等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省市自然资源部门下发的即可恢复和工程恢复地类图斑作为新增耕地来源，通过实施补充耕地项目确保完成3982亩新增耕地任务。

二、实施主体
各镇（街道）为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主体，组织开展项目实施。

三、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县级财政资金，由县财政按照5万元/亩投资额拨付至镇（街道），超出任务部分按照5.5万元/亩投资额拨付。由各镇（街道）按照补充耕地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安排使用。

四、组织机构
成立泗水县补充耕地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建项目指导、资金监管、督导推动、验收入库等四个工作组具体负责开展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项目立项

组织有关部门会商，形成实施补充耕地项目方案、专项资金管理和验收办法。
（二）项目选址

1.以省市自然资源部门下发的即可恢复和工程恢复地类图斑为基础，重点针对其他林地、乔木林地。应选择坡度小于15，面积大于0.6亩周边为耕地的地块，周边为非耕地的地块面积原则上应大于3亩，且平整度较好、耕作层厚度及周边配套设施能够满足耕地要求的图斑地块，作为新增耕地来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省市图斑，将矢量数据推送各镇（街道）。

2.各镇（街道）通过组织开展现场勘察，征求项目所在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意见等方式，确定拟实施地块，上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报面积不得低于确认的任务目标。
3.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对新增耕地来源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审核。

（三）项目审批

1.根据各镇（街道）申请，县发展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形成实施补充耕地项目方案，经有关部门（单位）会商形成实施补充耕地项目意见。

2.以各镇（街道）为单位提出申请，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后立项批复。

3.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全国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立项备案，确保在9月20日前完成。

（四）项目实施
各镇（街道）收到项目立项备案通知书后，项目所在镇村方可对项目选址地块进行整治、耕种，确保新增耕地质量达到规范要求，并于10月10日前完成复耕；具备种植条件，10月20日前种植完成。项目动工清障后，县财政拨付1万元/亩启动资金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五）竣工验收

1.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技术服务单位出具新增耕地评定意见、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

2.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新增耕地核定表，并进行日常变更。

3.依据各镇（街道）的验收申请，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相关部门（单位）专家进行联合验收。

4.县发展改革局组织审计、财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人社等相关部门（单位）对各镇（街道）落实补充耕地项目情况进行验收。

（六）报备入库

竣工验收完成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时通过全国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进行入库报备。入库完成后，县财政拨付剩余资金。

六、保障措施
一要落实主体责任。各镇（街道）是项目选址、实施和管护的责任主体，要统筹各方面因素合理选址，严格规范实施，确保达到加强耕地保护、增加粮食产能、切实提高群众收入的目的。

二要加强督导监管。成立专门督导组，加强项目监管，督导各镇（街道）新增耕地面积不得低于县政府工作计划。县发展改革局要会同纪委、财政、审计等部门（单位）加强程序和资金监管，确保项目规范实施，有序推进，按时完成。

三要加强后期管护。各镇（街道）负责落实新增耕地后期管护责任，签订《泗水县2023年度xx镇xx村土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协议》。管护资金（5万/亩已包含）要做到专款专用，及时落实到位，确保新增耕地长期稳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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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泗水县补充耕地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王洪强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张洪岩  县委常委，副县长
成  员：汪彦凯  县建材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星村镇

党委书记
冯甲新  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县发展改革局局长

满  斌  县纪委常务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

孙启乐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经济社会发展

综合评价中心主任

单继腾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刘  伟  县财政局局长

张晓通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张永强  县水务局局长

吕彩英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单文霏  县审计局局长

宋  涛  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局长

陈富强  泗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单继伟  济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刘  涛  泉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  宁  星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侯东兵  柘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蔡  键  杨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  龙  中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孔祥慧  高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郭孟珏  苗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  彬  金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国鼎  泗张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孔令达  圣水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星炯浩  华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单继腾、张晓通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补充耕地项目的综合协调等日常工作。成立项目指导、资金监管、督导推动、验收入库等四个工作组具体负责开展工作。
一、项目指导组
组  长：张晓通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成  员：王庆格  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副局长

杜明顺  县水务局副局长

刘玉芝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王  永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刘  勇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级主任科员

负责全县补充耕地项目业务指导工作，解读上级补充耕地项目政策文件，解答镇街疑问，做好对上沟通，及时反馈上级要求。

二、资金监管组

组  长：刘  伟  县财政局局长

成  员：李文章  县财政局二级主任科员

郑  雪  县纪委常委

赵德彦  县审计局副局长

负责资金拨付，做好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工作，确保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增收。

三、督导推动组

组  长：徐  萌  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

成  员：郑  雪  县纪委常委

刘  勇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级主任科员

卞  鹏  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中心副主任

田业功  县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高  笑  县城乡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负责督导各镇（街道）补充耕地项目实施情况，按照确定的任务目标和时间节点推进工作，定期做好督导通报，对进展缓慢、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提醒约谈。

四、验收入库组
组  长：张晓通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成  员：王  永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相珊珊  县自然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志强  县财政局经建科科长

邱现奎  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

王  雨  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环境安全应急

管理科科长

颜培乐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整治服务科副科长

田  辉  县水务局河湖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负责组织对全县补充耕地项目进行联合验收，及时通过全国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进行入库报备。

附件2

泗水县2023年度xx镇xx村实施补充耕地

项目选址申报表

	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xx镇xx村

	拟实施

总面积
	
	新增耕地面积
	

	项目实施

主体
	

	村民代表意见：

                                            2023年   月    日

	村集体意见：

                                            2023年   月    日

	镇（街）意见：

                                            2023年   月    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意见：

                                            2023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3

泗水县补充耕地项目任务目标

                                 单位：亩

	序 号
	各镇（街道）
	两恢复后备资源面积
	任务面积

	1
	泗河街道
	142.8 
	21

	2
	济河街道
	2514.6 
	377

	3
	泉林镇
	2552.4 
	382

	4
	星村镇
	2012.2 
	301

	5
	柘沟镇
	1112.8 
	167

	6
	杨柳镇
	643.5 
	97

	7
	中册镇
	1425.4 
	214

	8
	高峪镇
	2569.9 
	385

	9
	苗馆镇
	3867.7 
	580

	10
	金庄镇
	1141.3 
	171

	11
	泗张镇
	4927.7 
	739

	12
	圣水峪镇
	2439.4 
	365

	13
	华村镇
	1222.3 
	183

	14
	总计
	26571.9 
	3982


附件4

泗水县2023年补充耕地项目方案

1.项目区概况：项目建设总规模、新增耕地面积、项目区现状地类、项目总投资。

2.项目实施模式：按照《山东省土地整治条例》第二十条，对投资规模小，技术要求低的地块平整工程，可以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项目所在地村民直接实施，不再组织工程招投标。

3.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4.项目承担单位：xx镇人民政府

5.承担单位职责：xx镇人民政府负责地上附属物清理，做好新增耕地的实施、平整、耕种、出苗，确保新增耕地质量达到入库要求。项目完成后，要落实新增耕地后期管护责任，管护资金要做到专款专用，及时落实到位，确保新增耕地长期稳定利用。

6.明确相关部门职责。

附件5

关于泗水县2023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

补充耕地项目的意见

泗水县人民政府组织财政、审计、水务、农业、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单位进行会商，形成补充耕地项目实施意见。

1.泗水县2023年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补充耕地项目，计划立项项目xx个，建设总规模xx公顷，新增耕地面积xx公顷，项目总投资xx万元。

2.资金来源于财政投资，县政府按照5万元/亩投资的方式保障资金来源。计划竣工时间：x年x月x日。

3.项目实施执行简易程序，不再组织工程招投标，由各镇（街道）人民政府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实施，利用财政投资资金进行建设，承担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全部合规支出。项目完成后，后期管护资金须做到专款专用，及时落实到位，确保新增耕地长期稳定利用。实施后产生的指标归属泗水县人民政府所有。

4.同意项目区内xx、xx作为新增耕地来源。新增耕地来源符合“山东省2020年度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泗水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泗水县土地整治规划等各项规划，新增耕地未纳入林地保护范围。

5.明确财政、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职责。

泗水县人民政府

2023年  月  日

附件6

关于泗水县2023年xx镇xx村实施补充耕地

项目的立项申请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为切实做好耕地保护工作,确保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经研究决定,我镇拟开展实施泗水县2023年度xx镇xx村补充耕地项目。

项目位于xx镇，涉及x村。建设总规模x公顷，新增耕地面积x公顷，总投资x万元。

项目实施后能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区域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后劲,促进当地社会经济、资源可持续发展。

泗水县2023年度xx镇xx村补充耕地项目符合“山东省2020年度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泗水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泗水县土地整治规划等各项规划，项目区权属界线清楚无争议。请予以审查。

xx镇人民政府

2023年xx月xx日

附件7

泗水县2023年xx镇xx村实施补充耕地

项目立项批复
xx镇人民政府：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山东省土地整治条例》等要求，根据县政府实施意见，同意泗水县2023年度xx镇xx村补充耕地项目立项。项目建设总规模xx公顷，新增耕地面积xx公顷，预计总投资xx万元，资金来源财政资金，计划竣工时间为x年x月。

请你镇对项目进行全程监管，协调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保障项目实施。项目实施后需要加强后期管护，确保基础设施完好，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地地力水平，保持新增耕地长期稳定耕种。

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xx月xx日

附件8

关于泗水县2023年xx镇xx村实施补充耕地

项目立项备案通知书
xx镇人民政府：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山东省土地整治条例》等要求，根据县政府实施意见，同意泗水县2023年度xx镇xx村补充耕地项目立项。

现该项目已于2023年xx月xx日，提交全国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进行立项备案，请您单位加强全程监管，保障项目规范实施。

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xx月xx日

附件9

项目备案入库程序及注意事项

一、立项备案程序

1.拟件。录入项目立项时的基本信息，包含立项批复、投资规模、shp坐标、自然资源部门意见。

2.数据核验。系统自动根据录入坐标套合内部数据，无问题的通过核验，未通过的系统退回修改。

3.外业核查。数据核验通过的项目，利用国土调查云软件现场拍摄实施前照片。

4.完成外业核查。全部拐点坐标拍摄完成后可提交。

5.市级审核。市级审核人员对系统内数据和影像的合理、合规性进行审查，审核无误的出具市级审查报告，并提交至省级审核，有问题的退回修改。

6.省级审核。省级审核人员对系统内数据和影像的合理、合规性进行审查，审核无误的完成立项备案，有问题的退回修改。

二、立项入库注意事项

1.项目基本信息填写不规范，存在项目名称等基本信息与立项文件不符的情况。项目基本情况要根据立项文件内容填写，尤其是项目名称、立项时间、计划竣工时间、计划新增耕地面积等信息需核对准确。

2.高清影像图制作不规范，存在缺少项目区范围、未标注地块号、地块不全等问题；新增耕地影像中上传的照片拍摄存在缺少拐点照片、照片拍摄角度不能反映全貌等情况。

3.已经平整、现场无明显种植痕迹，调查为非耕地，可以立项，但是对于连片面积较大种植农作物长势良好的这个建议核减，在高清影像中能够看出是零星分布的，建议保留可以立项。对于间作的需要行政复核时进一步确认是否可以，主要是从照片能否看出间作的痕迹。

4.数据逻辑预检对于所有警示项需出具说明，尤其是与其他项目重叠的情况，需对重叠位置坐标进行对比，并附相关图件进行说明。

5.对于存在新增耕地来源为林地或由林业部门管理的园地情形的，需要单独附林业部门同意立项的意见，或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由林业部门参与的论证意见。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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